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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额抵押合同
甲方（抵押权人）：             
乙方（抵押人）：               
乙方为担保甲方对于       号借款合同项下所有的债权，将有乙方提供抵押物，为甲方设定的最高额抵押权，并约定条款如下：

第一条 担保范围

1.乙方为甲方对于    号借款合同项下所有的债权提供担保，该债权主要内容如下：

（1）借款人：              ；

（2）借款种类：            ；

（3）借款用途：            ；

（4）借款期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；

（5）借款最高余额：人民币      元（大写        ）;

 (6)利率为月息     %

（7）还款方式：           。

2.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本金（在借款合同有效期内，得分次循环动用，但在同一时间，其动用总额以借款最高金额为限）及其利息，逾期利息、违约金以及债务不履行致乙方蒙受损害的赔偿和事先债权的费用。

3.至于债权实际金额及各种利息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以及债务的清偿期，另立借据、透支约据、本票、约定书、委任保证合同为凭，并作为本合同的附件，各该附件所规定事项的效力与本合同相同。

第二条 抵押财产

1.抵押财产名称、数量、特别标志、说明以及占有抵押物者姓名、名称和方式及所在地，详见附于本合同标的物明细表。

2.乙方声明并保证；前开抵押财产完全为乙方合法所有或者有权处分，并与任何第三人的权利无关。如日后发生任何纠葛使甲方遭受损害时，纵其是由非可归责与乙方，乙方亦愿负连带赔偿责任。。

第三条 乙方应妥善保管、使用抵押财产，并承担所有因抵押财产支出的捐税、修理、保养等一切费用；在抵押期间，如发生抵押物价值减少时，无论其原因如何，乙方因及时通知甲方，并在30天内恢复抵押财产的价值，或另行提供与减少价值相当的担保；贷款人有权随时对抵押人保管和使用的抵押物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四条 在抵押有效期内，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将抵押财产转让、变卖、转移、租借、重复抵押或用与清偿其他债务，否则甲方有权提前收回贷款或行使抵押权。

第五条 抵押物发生毁损，灭失时，乙方必须在事故发生3日内向甲方报告，并提供其他相应价值的财产重新设定抵押，抵押物发生损毁、灭失所得的赔偿、补偿或者保险金，应当优先偿还借款本息。

第六条 甲方及借款人协商对借款合同条款履行进行变更的，除借款期间和最高余额外，无须征得乙方的同意，乙方对变更后的合同继续承担抵押担保责任。

第七条 借款人未按借款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息的，甲方有权依法处置抵押财产，从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；受偿不足部分，甲方继续向借款人追偿。

第八条 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十日内，乙方负责依法向有关部门本例抵押登记，并承担因此所支出的评估、登记等一切税费。

第九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甲方双方以书面形式签订补充合同，补充合同视为本合同法人有机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均有同等的法律约束力。

第十条 如因本合同发生纠纷，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予以解决；协商不成或者不愿协商的，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十一条 本合同自各方当事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

第十二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附：标的物明细表

合同签订地：        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
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

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 日

